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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2001 年实质性会议续会 

议程项目 12  议程项目 7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协调 方案和其他问题 
 

2001 年 11 月 2日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 

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谨转递最近就联合国各主要机关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举行的讨论会的摘

要与结论(见附件)  

 这次讨论会是由荷兰与国际和平学院合作于 2001年 10月 19日和 20日在纽

约塔里敦举行的 讨论会的与会者有代表会员国出席安全理事会和 或 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及大会的联合国各国大使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2 下的文件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

程项目 7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迪尔克 扬 范登贝尔赫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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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11月 2日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主席的同文信的附件 

新千年中的联合国系统 在执行和平的行动中促进实质的和行动的联系 

2001 年 10月 19日至 20日高级别务虚会的报告 

美利坚合众国 塔里敦 

 

摘要 结论和下一步骤 
 

 介绍 

 10月 19日和 20日 国际和平学院在塔里敦主办了高级别务虚会 安全理事

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几个会员国的 30 名常驻和副常驻代表以及秘书处有关

高级代表相聚出席了星期五晚上的晚餐和 10月 20日星期六整天的会议 务虚会

是由荷兰王国政府倡议和慷慨提供经费的  

 务虚会的目的是讨论联合国各主要政府间机关的各自作用和如何能够更好

地协调这些机关以加强联合国在建设和平方面的效力 按照国际和平学院原先的

概念文件 这次的会议带来了对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现状的丰富辩论和对改进各

政府间机关间的协调的需要性及阻碍更好的机构间协调的障碍的研判 并就加强

它们的协商和可能的未来协调提供具体建议  

 总的看法 

 与会者确认了在当前范畴内建设和平的以下主要方面  

! 后冷战时期冲突主要是在国内发生的性质已带来了新的复杂挑战 暴力冲

突 尤其是在过去十年突出表现的国家内部冲突 使致必须有长期的 多面

性的和多种成分的和平建设工作来创造实现可持续的持久和平的条件 这就

促成了传统上各自为政的和平与安全领域和经济 社会与发展事务领域之间

界限的模糊  

! 在外地行动者 联合国秘书处 基金 方案和机构之间和它们彼此之间已开

始合作全面应付建设和平工作的复杂挑战 但是 主要政府间机关虽然已日

益共同处理它们的工作方案 但它们的潜力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利用  

! 各政府间机关之间未能开展协商和可能的协调 已在联合国成员当中负面反

映了出来 并严重破坏了试图在受到战争影响的地区不间断地创造 维持和

建设和平的行动  

! 虽然在主要政府间机关之间没有严格的分工 但对各会员国来说变得很迫切

的是这些机关如何能够更密切地合作 以帮助通过综合性多面建设和平工作

建立自我推动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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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者还同意以下各点  

! 各政府间机关如何能够更密切合作并不是新问题 但是 这个问题已变得日

益迫切 因为建设和平已成为和可能继续成为联合国各会员国在不久的将来

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不只是在阿富汗而已  

! 各主要政府间机关之间加强协商和可能时加强协调的主要障碍是程序性的

而不是实质性的 各机关的运作过度严谨 并因每一机关的适当作用和成员

资格的政治敏感性而加剧 这与它们之间的有效互动是相抵触的  

! 然而 9月 11日的悲剧事件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态度 各会员国愿意就维持全

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进行广泛的合作 各政府间机构应把握这一难得的合作机

会窗口和未来几天和几个星期向前推进  

! 安全理事会事实上主要是因为没有其他机关出面而承担了建设和平的主要

角色 并不是因为它一定是建设和平的最佳机关 安理会不能也不应当是参

与建设和平的唯一机关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尤其是大会以及联合国各基金

和机构的执行委员会 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最迫切的问题是它们发挥各

自作用的时机和性质 以及如何能够更好地整合这些作用  

! 各政府间机关之间的非正式逐案临时协商与协调可能是最为有效的 至少在

它们增加互动的开头阶段是如此 为此 与会者提出了几个建议 见下文

解决办法和下一步骤  

 研判和主要论点摘要 

 讨论当中形成了三个相互关联的主要题目 可大致归类为以下三个标题 责

任归属 资源和成果  

 责任归属 

! 由于建设和平的工作零碎浮现 在各政府间机关之间没有明确的责任分配

但是 政府间责任层次和责任归属应看成是连续性的 从任务规划和任务的

指定开始 以某一国/区域自我持续的和平为其结束 在这方面 最重要的

是所创造的任务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和撤出战略  

! 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之间的区别日益模糊 导致如何在联合国系统内至少三

个层次的行动者之间进行协调的挑战 外地行动者 秘书处各部门和机构

基金和方案 及各政府间机关 这种情况因有一群在外地发挥同样重要的建

设和平作用的非联合国行动者而变得更为严重 如果这些行动者的努力不是

共同构思和执行的 它们的工作会损害到联合国的倡议 在这些层次上和这

些层次之间加强协调对建设和平倡议的成功极为重要 要求在相互配合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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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兼容的结构内有一体的思维 各政府间机关也有责任在要求提出后就特定

范畴内想要达到的建设和平成果提供共同的明确指导原则和战略重点  

! 秘书长必须增进上述协调 有人建议执行上述协调 关于执行方面 已通

过特别是使秘书长特别代表对整个任务的成功负起更大的责任和加强他下

面的驻地协调员与人道主义协调员的作用来努力改进协调工作 有些与会者

建议进一步授权特别代表指导任务的执行 把这种经强化的作用与 沙皇

或 大厨 的作用等同起来  

! 确定某一国家 案件或问题 不论是在安全理事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或是

在大会 的带头作用对于在总部 尤其是在会员国间提高责任归属感和强化

成果来说被认为是很重要的  

! 在政府间一级 有些与会者建议安全理事会实际上可带头进行建设和平工

作 使有关机关能够发挥同等作用或以符合其能力的方式发挥作用 这要求

安理会与其他机关在和平行动规划的开头阶段有更大的互动 从开始就创造

不间断地向其他机关移交的条件 以执行某些建设和平活动 但是 这方面

也有赖于安理会有更高的效能和更强的责任归属制度  

! 许多与会者也指出建设和平的工作需有全系统性的协调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在与安理会和可能的话与大会前后配合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特别是理事

会对联合国各机构 基金和方案的主管权限对某些建设和平任务的有效执行

是极为重要的  

! 有人指出了协商和协调方面的三大差距 每一差距都造成责任归属不清 第

一是各国外交部和财政与援助部分别向其驻联合国机关 包括机构执行委员

会 和驻华盛顿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发送的指示有分歧 第二是各执行委员

会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对议题上的抵触意见缺乏互动 第三 安全理事

会与部队派遣国之间行之已久但仍旧令人无法满意的非正式协商做法  

 资源 

! 实地的经费需要与会员国愿意和能够提供的资源之间很少能够完全相称 但

是 不能以此作为对联合国行动无所作为及未能和没有进行切合实际的规划

尤其是应急规划 的借口 进行建设和平的工作不能两手空空 秘书处和

会员国对确保任务成功所需最低程度的经费有共同的责任  

! 此外 大家都知道资源的分配往往是不均衡的 这种 注意层次 和伴随而

来的 战略宠爱对象 和 孤儿 是所有政府间机关所与生俱来的 虽然安

全理事会的工作可能更是如此 不过 所有主要机关都需专注于各项目标和

如何通过战略性地使用已有的资源实现这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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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摊缴款和自愿捐款对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各项相互关联的任务必然会造

成扭曲 特别是传统上被认为维持和平的组成部分是由分摊缴款提供经费

的 而同样重要的并且可能需要同时执行的建设和平组成部分 却是由自愿

捐款提供经费 通常都是不够的 对解除武装 复员和重返社会来说尤其如

此 特别是前战斗人员重返社会的工作往往经费不足 虽然这项工作对避免

暴力性冲突的再度发生极为紧要  

 成果 

! 建设和平工作的主要执行指标是实地情况的改变 在这方面 联合国系统的

所有努力都应集中于如何使每个部分帮助和支持某一国家或区域创造可持

续和平的国家和地方努力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开发计划署 在外地发挥重要的建设和平作用 但是它

的工作可能往往不是与其他的联合国建设和平倡议最好地结合起来 这会导

致地方一级所不想要的发展和反效果 不过 与会者还是很支持开发计划署

在建设和平中的领导作用和支持它在外地令人敬佩的表现 与会者也很了解

它在履行其多重任务方面所面临的困难 这些问题与开发计划署执行局高度

相关  

! 安全理事会在建设和平方面能够产生实质的成果 但是同时它已负荷过度

此外 不清楚的是安理会是否最好处理冲突后社会的许多经济 社会和发展

需要 或是它是否有能力长期保持投入 可能还是不这样做较好 因为需要

它注意更迫切的潜在危机和实际危机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权威长期受到侵蚀 这种情况因它经常举行专注于广泛

的主题性问题的会议 并加上工作方案比较不具弹性 人们认为它无法运作

过于庞大而更加无法运作及缺乏得出成果的指挥与控制 变得更为严重 理

事会的相对优势是 它有能力使研究与政策规划工作与业务活动和民间的参

与结合 它对附属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的特殊协调作用 它通过行

政协调委员会 行政协调会 与更广泛的联合国系统的联系 作为发展筹资

进程的一部分它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密切关系 及其作为就联合国各基金和方

案的执行委员会进行协调的机构基础的责任  

! 可从理事会未来在建设和平方面的作用得出经验教训的一些工作事例有  

  (a) 1999 年应安全理事会之请为帮助设计在当地的长期支助方案而设

立的海地问题特设咨询小组; 

  (b) 理事会设立的艾滋病方案 以一个具体方案结合各基金 机构和方

案 效力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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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理事会应大会的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之请设立的冲突后国家特设咨询小组  

 解决办法和下一步骤 

! 会员国现在有难得的机会负起责任 在建设和平领域将联合国系统各主要政

府间机关间的进一步协商与协调问题向前推进  

! 然而 一些与会者认为为了在建设和平领域更加能够行动 安全理事会 尤

其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必须 做功课 审查过去的经验和查明每一机关能

够最具成效地帮助建设和平的领域 作为成功贯彻以下建议的下一步骤的先

决条件  

 以不需修改 联合国宪章 框架的方式非正式将进程向前推进的其他具体建

议包括  

! 提名理事会的一名理事担任每一任务的协调人和对全体成员的联系人  

! 召开安全理事会主席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间的非正式会议 作为推动非

正式协商的初步步骤  

! 在理事会举行公开辩论或就特定国家案件举行非正式会议 阿里亚办法

并请有关成员参与讨论  

! 将理事会高级别部门投入建设和平工作  

! 通过同时向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报告和 或 通过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协调对

理事会的实质性支助增加资料分享  

! 通过设立友好小组和 或 关于某一国家及可能的话关于建设和平问题的小

委员会/工作队增加理事会和大会的参与  

! 更多地使用和加强特派团综合工作队 包括加强这些工作队与政府间机关和

或 对某一国家/问题感兴趣的类似想法国家集团的联系  

! 进一步促进各政府间机关 尤其是安全理事会 与各执行委员会之间的互动

尤其是针对任务规划的早期阶段 在这方面 把理事会当成一名 超级经理

和促进这项互动  

! 加强政府间机关尤其是理事会和大会的反应能力 如促进它们更迅速召开会

议的能力  

 与促进更多协调有关的其他更一般性建议有  

! 建立各政府间机关与各区域组织之间的更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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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诸如已由安全理事会关于联合国系统的改革的报告 1997年 和联合国

和平行动问题小组的报告 2000年 就改进联合国系统的协调提出的那些建

议  

! 加强联合国系统评估过去的努力和从这些方面吸取经验教训的能力 这方面

或可包括由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更有效进行评价和更经常提出报告  

 

 


